2-2、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
 
致三明市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：
（ ）按照统一代码制度登记（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）的供应商
现附上由（填写“签发机关全称”）签发的我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请根据实际提交的“营业执照/事业法人单位证书/社团证…”填写）副本复印件，该证照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（ ）未按照统一代码制度登记的供应商
现附上由（填写“签发机关全称”）签发的我方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由（填写“签发机关全称”）签发的我方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由（填写“签发机关全称”）签发的我方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、由（填写“签发机关全称”）签发的我方社会保险登记证复印件，上述证照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 
★注意：
1、请供应商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在相应的（）中打“√”，并按照本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照的复印件。
2、属于“未按照统一代码制度登记的供应商”还应符合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社会保险登记证均提供副本（若未签发副本，可提供正本）复印件。
3、供应商提供的相应证照复印件均应符合：内容完整、清晰、整洁，并由供应商加盖供应商的单位公章。
 
 
供应商：（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）
供应商代表签字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日期：    年   月  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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